
 

 

 

 

 

 

 

西 京 学 院 文 件  
 

西京院〔2016〕14 号 

关于印发《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书院（社区），各中心（部）、处室： 

    现将《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办法（试行）》印

发全校，请查收。 

   附件：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办法（试行） 

                       

                            

                             西京学院 

                            2016 年 3 月 9 日 

 



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办法（试行） 

    根据导师遴选原则及工作职责，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导师工作考核的办法。 

    1.考核对象 

    所有带研究生的导师都要接受学校的定期考核，但取得研究

生导师资格而未带研究生的导师不参加当年考核。 

    2.组织机构 

    考核工作由研究生处负责监督，各领域点所在学院负责具体

实施考核工作，相关材料交研究生处备案。 

    3.考核时间 

    对导师的考核按学年计算，即上一年 9 月 1 日至本年度 8 月

31 日，如遇特殊情况时间可适当顺延。 

    4.考核内容  

    主要考核导师带学生期间的学科建设、研究生教学情况、研

究生培养情况等，并填写《西京学院研究生导师考核表》（见附

件 1），具体考核内容见附件 2《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指

标（试行）》。 

    5.考核结果 

    导师津贴在当年考核后一次性发放，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者

发放全额津贴；80 分以上者发放 80%津贴；80 分以下者发放 50%

津贴。 

    6.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附件 1：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表 

    附件 2：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指标（试行）



 

附件 1： 

  

  

研究生导师考核表 
  

  

  

  

  

  

导  师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填  报  时  间：         年   月   日 

  

  

  



研究生处制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职   称  学历、学位  获导师资格时间  

研究方向  

一、教学、学科建设部分 

指导 

研究生 

在校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姓名 人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主讲的研

究生课程 

（限填本

学年的情

况）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对象及 

听课人数 

    

    

    

研究生教

研情况 

（教材、教

改、教学成

果）
 

 

校外实践

实习基地

建设情况 

 

参加校内

外研究生

学科建设

情况 

 



二、学生培养方面（限填本学年的科研成果） 

研究生参

加的创新

实践活动 

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等级 时间 排名 

     

     

     

“四个一”

完成情况 

（只统计第

一作者
,
导师

第
1,
学生第

2,
视同为第

1
作者）

 

学生姓名 
专利/职业资格证 

/论文/项目 
类型 级别（专利号） 

    

    

    

研究生综

合素质 

其他研究

生获奖 

(
优秀论文

,

优秀班干部

等
) 

学生姓名 年级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时间 

    

    

    

研究生就

业/毕业情

况 

学生姓名 就业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岗位 薪酬 

     

     

     

三、审定 

二级学院对该导师填报内容核实结论： 

 

 

    核实人签名： 

 

    院（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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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指标（试行） 

导师姓名  
所属领域点学院 

负责人签章 
 

 项目 分值 自评分 学院评分 备注 

导师自身 

（50分） 

承担教学任务 10    

实验室/校外基地建设 10    

教研项目 10    

学科建设贡献 20   

指导研究生 

（50分） 

“四个一”完成情况 20    

学生竞赛 20    

学生综合素质 10    

合 计 100    

  
说明： 

    1.承担一门研究生课程，5 分； 

    2.获批/完成一门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5-10 分； 

    3.建设或负责维护一个研究生实验室，1-5 分； 

    4.建设或负责维护一个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1-5 分； 

    5.获批/完成一项研究生教研项目，5-10 分； 

    6.对本领域的学科建设，由各二级学院负责打分，0-20 分； 

    7.所指导学生申报/获批一项专利(或同等考核项)，6-10 分； 

    8.所指导学生公开发表一篇学术文章，3-5 分； 

    9.所指导学生取得一项相关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3-5 分； 

   10.所指导学生参与一项相关领域的企业(或纵向)课题，3-5 分； 

   11.所指导学生参加一项校级（含）以上竞赛活动，2-5 分； 

   12.所指导学生获得一项校级（含）以上非竞赛奖励，3-5 分；  

   13.所指导学生获得一项省级（含）以上竞赛奖励，5-10 分； 

   14.所指导学生的就业质量，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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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陕西西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神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京学院行政中心                    2016 年 3 月 9 日印发 


